
本版编辑∶唐 戟 视觉设计∶窦云阳

新民法谭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zf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232021 年 9月 3日 星期五

【以案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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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征收一招破局平纷争

迁荩动产房

事荩家姻婚

回收旧空调时坠亡，谁担责

狗狗亲热主人打架

孙绍波 画

    本报讯（通讯员 姜叶萌 张宁 记者 袁

玮）为回收一台旧空调，罗某在没有佩戴任何
安全防护品的情况下爬上高墙，拆卸作业中不

慎摔落而亡。悲剧发生后，死者家属告上法庭，
究竟谁该承担责任？近日，虹口区法院审结了

这起生命权纠纷案件。
2020年 7月的一天清早，朱某的家因为

要动迁，便叫来回收旧家电的罗某。罗某看到

朱某邻居陈某家的空调，便问空调卖不卖？陈
某与朱某是多年好友，陈某搬到外地很少回

来，便把家里钥匙交朱某保管。朱某同意后，
罗某去处理空调。空调外机放在石库门顶端，

离地 5米左右，罗某找来两个扶梯准备上墙，
朱某看到后提醒其注意安全，罗某说：“我干

了十几年了，没关系。”于是在没有任何安全
防护的情况下，罗某爬上高处开始拆卸作业。

此时，朱某走到弄堂口抽烟，没过一会，突然
听到有重物摔到地上的声音，这才发现罗某

摔在地上。朱某拨打 120将其送往医院救治。

一天后，罗某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事后，居委会组织罗某的家属、朱某和陈

某调解，但由于几方对责任的承担和赔偿无
法达成共识，罗某的家属只得告到虹口区法

院，要求朱某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被扶
养人生活费等共计 200万元，陈某对此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罗某家属表示，罗某不是专门

收空调的，并无拆卸空调的资格。在其拆空调
过程中，朱某未尽到提供安全工具、进行安全

提醒的义务。朱某能进入陈某的房屋，说明是
得到了陈某的允许，陈某应承担连带责任。

朱某辩称，根据交易习惯，回收旧家电默
认买方自己提货，其收到货款后，买卖关系已

结束，如何提货与其无关。作为从事回收旧家
电十几年的人员，罗某有足够的经验预见提

货时可能存在风险，但在明知的情况下仍自
行选择不装备安全防护用品，构成了民法上

的“自甘风险”。朱某尽到提醒义务，亦无需审

核买受人资质，不存在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
事发第二天，已将 350元货款给付陈某。陈某

对其出售旧家电的行为是认可的，此前自己
曾处理过陈某家的阀门、冰箱，陈某从未提出

异议。作为无偿受托人，在没有故意或重大过
失情况下，应由委托人陈某承担最终责任。出

于人道主义，同意赔偿罗某家属 15万元。陈

某则辩称，自己与朱某是关系很好的邻居，由
于涉案区域动迁，朱某曾为了一些小利益，私

自将陈某不需要的旧物出售，这只能属于赠
与，无法证明委托关系，也从未收到过朱某所

谓的 350元货款。自己也是在事发几天后才
回到上海的。原告要求其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缺乏依据。
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日常生活经验，朱

某将空调出售给罗某，交付方式为罗某自行
拆卸涉案空调。但空调外机与一般旧家电不

同，拆卸空调外机系具有一定风险性和专业

性的高空作业，朱某应审核罗某的相关作业
资质，并对罗某在高处拆卸空调外机作业时

的生命安全予以合理的、必要的关注。但朱某
明显在提供安全环境方面存有过失，故其应

当在自身过错范围内对罗某的死亡后果承担
赔偿责任。

罗某未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安全防护

用品，显然疏于对自身的安全防护，致使在作
业过程中不慎从高处坠落身亡，其本身亦具

有较大过错，是引发事故的直接原因，故应当
对自身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罗某家属、朱某

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朱某系受陈某委托出
售涉案空调，故原告要求陈某承担连带责任

的诉讼要求，不予支持。综合案情、在案证据
和各方的过错程度，最终法院酌定判决朱某

赔偿罗某家属医疗费、死亡赔偿金、被扶养人
生活费等合计 20余万元。

    本报讯（通讯员 孙钰程 张可馨 记者

袁玮）如今随着养狗的人数逐渐增多，因狗狗
而引发的邻里纠纷也屡见不鲜。前段时间，

徐汇某小区内就发生了一起因狗狗引发的纠
纷事件。

段某某和孟某某是同住在徐汇区某小区
的居民。3月 29日晚，段某某带着狗在楼下

小区里散步。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幕发

生了：邻居孟某某的狗突然朝段某某的狗跑
来，随即两只狗便开始“为爱鼓掌”。由于两

只狗都未拴绳，压根没来得及阻止，段某某的
狗是只母狗，这一下段某某就急了。她跑上

去，拍打孟某某的狗，企图将两只狗分开，并

责怪站立在侧的孟某某没有看好自己的狗。

二人原本就为遛狗的事发生过争端，这一次，
双方更是不悦，便争吵了起来，并引发了肢体

冲突。
其间，段某某取出随身携带的一把美工

刀划过孟某某的脸和胸口，导致孟某某大量
流血。经鉴定，孟某某锐器伤致面部单个创口

6cm以上，构成轻伤一级，框内壁骨折、上颌

骨额突骨折、体表一处创口 1cm 以上，均构
成轻微伤。

近日，经徐汇区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徐
汇区法院依法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段某某有

期徒刑 7个月。

    徐女士居住的房屋已征收

多年。因家庭内部协议不成，所
得征收安置房产权归属问题始

终无法解决，最终徐女士通过诉
讼解决了多年的困惑。

徐女士和徐某为同胞姐弟
关系。其父母在上海有一套承租

公房（以下简称系争房屋），原承

租人为老父亲。上世纪七十年
代，徐女士作为上海知青到江苏

某地工作，1977年在江苏结婚，
1980年，因夫妻感情不和离异。

1982年，徐某户口从江苏迁入系
争房屋，父母亲于九十年代末相

继去世，之后系争房屋由徐女士
一人居住，直至房屋征收。1982

年，徐某和杨某结婚，次年生有
一子小徐。1984年，徐某的工作

单位为其一家三口分配了一套
公房，该房屋登记使用面积为

36.8平方米，徐某一家三口为房
屋受配人。1988年5月，徐某一家

三人的户口从所分公房处迁入
系争房屋，三人自户口迁入系争

房屋后从未实际居住。徐女士性
格内向，不善与人交流。父母亡

故后，系争房屋承租人没有变
更，徐某曾多次找到徐女士，要

求将房屋承租人变更到自己名
下，遭徐女士拒绝。

2013年8月，系争房屋被纳
入征收范围。同年9月25日，徐女

士作为该户指定签约代表和征

收单位签订了房屋征收补偿协

议，该户选择了房屋安置，拟获
得一套动迁安置房。2015年12

月，徐女士入住动迁安置房。但
是在动迁安置利益的归属问题

上，徐女士和徐某一直争论不
休。徐女士认为徐某一家享受过

福利分房，动迁利益应该属于自

己所有，动迁安置房的产权应该
登记在自己一人名下。徐某认为，

自己一家三人的户口登记在系争
房屋内，应当作为安置人口，而姐

姐徐女士只有一人户口在册，所
以系争房屋的动迁利益自己一家

应该占四分之三的份额，考虑到
姐姐居住困难等因素，愿意和姐

姐两家各半均分，要求系争房屋
登记为姐弟二人共同共有。徐女

士不同意徐某的分配方案，愿意
补偿给徐某五十万元，坚持动迁

安置房归属自己一人所有，但徐
某坚决不同意。因徐某一家拒不

配合办理动迁房进户登记产权，
导致多年来无法办理进户手续，

产权无法登记。
2020年12月，徐女士找到我

们咨询。我们给她分析梳理本
案，认为系争房屋的征收补偿利

益应该归属于徐女士一人所有。
因为徐某一家三人虽然户口登

记在系争房屋内，但是他们均享
受过福利分房，根据政策和法律

规定不能享受系争房屋征收补

偿利益，且其一家三人自户口再
次迁入后从未有实际居住，故三

人均非系争房屋的同住人。系争

房屋于2013年征收，2012年上海

市的动迁政策补偿，已经从考虑
户籍在册因素的“数人头”变更

为只考虑房屋面积因素的“数砖
头”，户籍并不作为征收部门考

虑补偿的因素，徐某一家三人户
籍虽在册但并没有额外增加该

户的征收补偿利益。动迁安置房

的产权归属，在户口在册人员不
能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征收补偿

部门是无法给予办理的，所以在
徐某拒不配合的情况下，只能通

过法院诉讼解决问题。
后徐女士委托我们代理起

诉维权，把徐某一家三人告上法
院，要求获得系争房屋的全部征

收补偿利益。案件的走向和判决
结果符合我们之前的分析和预

测。法庭采纳了我们的代理意
见，排除了三被告的房屋同住人

地位，判决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
益归属于原告一人所有。徐女士

拿到法院生效判决后顺利办理
了动迁安置房屋的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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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先生和王女士夫妻由于感情

不和，于 2019年 3月去民政局办理
了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书中约定，离

婚后双方共同出售目前居住的唯一
一套房产，售房款各半分割。为尽快

卖掉房子，彻底撇清联系，从民政局
出来，两人就去中介公司挂牌卖房。不

久，中介告知已找到买家，经多次协

商，张先生、王女士作为合同的一方和
买家刘女士签订了《房地产买卖居间

协议》，约定总房价款 485万元，合同
签订当日刘女士支付定金 10万元，双

方应当在 120天内签订示范文本的
《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买卖合同
签订后 15 日内刘女士支付首付款

330万元（含定金 10万元），刘女士通过
贷款支付第二期房款 150万元，剩余 5万

元在交房当日支付。同时双方还约定，任
何一方未按本协议履行，其行为视为违

约，违约方逾期不履行超过 15天的，守约
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协议，并要求违约方

支付总房价款 20%的违约金。

居间协议签订后，张先生、王女士收
取了 10万元定金，之后便多次催促刘女

士尽快签订《上海市房地产买卖合同》，
期望尽早收取后续房款，早点完成离婚

协议约定的卖房约定，各自开始新生活。
但是，中介反馈的信息是，刘女士购房属

于房屋置换，只有出售掉自己原来的房
屋，才能获得购房款。现在刘女士房屋的

买家付款违约，刘女士已经另案起诉到
法院。因此，刘女士希望等她打完官司或

者拿到售房款，再和张先生、王女士签订
正式的买卖合同。听完此言，满怀希望离

婚后早点分家开始各自新生活的张先
生、王女士大失所望，想想离婚后各自还

要长期继续同居一屋，都觉得这婚离

和没离一样。两人坚持要刘女士给一
个准确期限，尽快履行协议。但刘女

士声称居间协议中约定的 120 日期
限还未到，不能给出保证。

张先生、王女士共同委托律师解决
问题，发函给刘女士要求解除合同，将所

收定金双倍返还给刘女士。不久，刘女

士向法院起诉，要求张先生、王女士承担
违约责任，并支付违约金 97万元。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刘女士认
为，自己虽然目前不能支付购房款，

但是双方约定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
的期限尚未到达，自己并没有违约。

张先生、王女士因房价上涨，不想卖
房，并退还定金解除合同，属于根本

违约，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总房价 20%

的违约金。张先生、王女士则抗辩，刘

女士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都不具备支

付房款的能力，已构成预期违约，他们有
权行使不安履行抗辩权，有权解除合同

并行使定金罚则，即使因此给刘女士带
来损失，也远远低于违约金约定的比例，

请求法院给予调低。
最终，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房地产

买卖居间协议》合法有效，张先生、王女士

退还定金解除合同的行为构成违约，理应
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法院在刘女士实际

损失的基础上，并综合考虑其已付款情
况、双方的过错程度及预期利益等，酌情

确定张先生、王女士在已双倍返还定金的
情况下，再支付刘女士违约金 10万元。

波折的卖房经历和惊险的法院诉
讼，让张先生和王女士忘记了之前离婚

时的种种感情不和，二人也重新审视了
之前的婚姻，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去民

政局办理复婚手续，最终破镜重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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